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自上市以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积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现将

公司最近五年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相应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监管函

1 次。相关情况及相应整改措施如下： 

深交所公司管理部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向公司出具公司部监管函[2014]第 60

号《关于对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该监管函涉及的问题为：

2013 年度公司向两家关联方采购熟料形成关联交易，其中超额部分未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履行临时披露义务。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向深交所公司管理部报送了《江西

水泥关于“监管函”的整改报告》。公司已就监管措施中涉及的超额关联交易未

审批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自查。作为整改措施，公司已加大对熟料供需关系

的预判性，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并已加大对子公司熟料采购采供行为履行审



批程序的跟踪力度，严格执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加强关联交易事项的持续跟踪

考核力度。 

综上，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或交易所处罚的情况；公司对最

近五年收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监管措施、对需要整改规范的事项已采取了

相应的整改措施，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得到了改进，信息披露管理得到了加强。 

除上述监管措施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

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公司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